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月12日，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等的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

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建于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企沙临海

工业园区内。本项目环评及批复生产能力为铁850万t/a、钢坯920万t/a，

实际建成生产能力为铁水608万t、钢坯630万t，近一年实际产量为铁

水560万t/a，钢水656万t/a。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验收范围见下表：

表1 主要建设内容及验收范围

序

号
工序 环评及批复工程内容 实际工程建设内容 备注

1

主

体

工

程

焦

化

4座 60孔 7.5m复热式焦炉；

冷凝鼓风工段、洗涤单元、

脱酸蒸氨单元、干法精脱硫

脱萘单元、负压粗苯蒸馏单

元、油库单元。

4座 60孔 7.5m复热式焦炉；

冷凝鼓风工段、洗涤单元、脱

酸蒸氨单元、干法精脱硫脱萘

单元、负压粗苯蒸馏单元、油

库单元。

2 烧

结
2台 500m2烧结机 2台 500m2烧结机

3 球

团

1条 400万 t/a带式焙烧机球

团生产线

1条 400万 t/a带式焙烧机球团

生产线

4 炼

铁

2座 3800m3高炉

1座 3000m3高炉
2座 3800m3高炉（1#、2#高炉）

3#高炉

（3000m3）

缓建，不纳

入本次验收

5 炼

钢

4座 210t转炉

3套铁水脱硫装置

3座 210tLF炉

2座 210tRH炉

3座 210t转炉

3套铁水脱硫装置

3座 210tLF炉

2座 210tRH炉

4#转炉在

建，不纳入

本次验收

6 连

铸

3台 10机 10流方坯连铸机

2台 2流 1650mm板坯连铸机

3台 10机 10流方坯连铸机

2台 2流 1650mm 板坯连铸机



序

号
工序 环评及批复工程内容 实际工程建设内容 备注

7 热

轧

1#棒材、2#棒材、3#棒材、

4#棒材生产线

1#棒材、2#棒材、3#棒材、4#
棒材生产线

1#高线、2#高线、3#高线生

产线

1#高线、2#高线、3#高线生产

线

1780mm热轧带钢生产线 1780mm 热轧带钢生产线

8 冷

轧

2030mm生产线：酸轧联合机

组 1条、连续退火机组 1条、

热镀锌机组 2条

2030mm生产线：酸轧联合机

组 1条、连续退火机组 1条、

热镀锌机组 2条

1

公

用

辅

助

工

程

码

头

20万 t级铁矿石进口泊位 2
个、10万 t级煤炭进口泊位 1
个、5万 t级废钢进口泊位 1
个、2万 t级件杂货泊位 2个、

1万 t级件杂货泊位 6个、1
万 t级散货出口泊位 2个，2
个工作船泊位，码头总长度

为 3166m。

/

码头单独编

制调查报

告，不纳入

本次验收

2
原

料

场

2座全封闭煤场，共 4个料

条；

5座全封闭一次料场，共 10
个料条；

3座全封闭混匀料场，共 5
个料条；

1座全封闭成品料场，共 2
个料条；

24个全封闭煤筒仓。

1号全封闭煤场

因地基处

理，2号全封

闭煤场、一

次料场、混

匀料场、成

品料场大棚

等不纳入本

次验收

3

煤

气

发

电

5座 440t/h超高温亚临界中

间再热燃气锅炉

5座 135MW凝汽式轮机

5座 150MW发电机组

3座 440t/h超高温亚临界中间

再热燃气锅炉

3座 135MW凝汽式轮机

3座 150MW发电机组

4#、5#机组

缓建，不纳

入本次验收

4

石

灰

焙

烧

4座 600t/d双膛竖窑

（3座用于生产活性石灰，1
座用于生产轻烧白云石）

4座 600t/d双膛竖窑

（4座均用于生产活性石灰）

5 制

氧
4套 40000m3/h制氧机组 4套 40000m3/h制氧机组

6 鼓

风
2座电动鼓风机房 1座电动鼓风机房

1台电动鼓

风机房缓

建，不纳入

本次验收

7

余

压

回

收

3套 30MW高炉煤气余压发

电机组

2套 30MW高炉煤气余压发电

机组

3#高炉配套

的余压发电

机组缓建，

不纳入本次

验收

8

余

热

回

收

烧结余热配套 1套 40MW汽

轮发电机组和 1套 20MW汽

轮发电机组；3套 220t/h干熄

焦装置，配套 3台 72.5t/h干

烧结余热配套 1套 30MW汽

轮发电机组；3套 220t/h干熄

焦装置，配套 3台 110t/h 干熄

焦锅炉及 2座 30MW抽气凝



序

号
工序 环评及批复工程内容 实际工程建设内容 备注

熄焦锅炉及 2座 30MW抽气

凝气式汽轮发电机；

转炉、热轧余热回收

气式汽轮发电机；

转炉、热轧余热回收。

9
空

压

站

全厂设 2座空压站，包括冶

炼空压站 1座和钢轧空压站

1座。

其中，冶炼空压站设 9座
350Nm3/min离心空压机（7
用 2备），主要供应原料场、

焦化、烧结、球团和高炉；

钢轧空压站设 10座
350Nm3/min离心空压机（8
用 2备）和 3座 350Nm3/min
离心空压机（3用 0备），主

要供应炼钢、连铸、热轧生

产线、连铸气雾冷却等及临

近的全厂公辅设施。

全厂设 2座空压站，包括冶炼

空压站 1座和钢轧空压站 1
座。

其中，冶炼空压站设 9座
350Nm3/min离心空压机（7用
2备），主要供应原料场、焦化、

烧结、球团和高炉；

钢轧空压站设 10座
350Nm3/min离心空压机（8用
2备）和 3座 350Nm3/min 离

心空压机（3用 0备），主要供

应炼钢、连铸、热轧生产线、

连铸气雾冷却等及临近的全

厂公辅设施。

10

全

厂

净

化

水

厂

官山辽水库供水，经斋公坡

加压泵站加压送到厂区净化

水厂，处理能力为 16.0×
104m3/d。

官山辽水库供水，经斋公坡加

压泵站加压送到厂区净化水

厂，处理能力为 16.0×
104m3/d。

11

除

盐

水

站

采用反渗透法，主要为高炉、

炼钢、连铸及加热炉等提供

工艺所需软水，制备能力为

1320m3/h。

采用反渗透法，主要为高炉、

炼钢、连铸及加热炉等提供工

艺所需软水，制备能力为

1320m3/h。

12 供

电

2座 220kV变电站

13座 110kV变电站

2座 220kV变电站

13座 110kV变电站

13 燃

气

2座 30万 m3高炉煤气柜

1座 20万 m3焦炉煤气柜

2座 15万 m3转炉煤气柜

1座 30万 m3高炉煤气柜

1座 20万 m3焦炉煤气柜

1座 15万 m3转炉煤气柜

1座 30万
m3高炉煤气

柜、1座 15
万 m3转炉

煤气柜缓

建，不纳入

本次验收

14 修

配

氧枪维修间

棒材轧辊间

线材轧辊间

机车中检库

氧枪维修间

棒材轧辊间

线材轧辊间

机车中检库

15
检

化

验

1座原料检验中心

1座冶炼化验中心

1座成品检验中心

1座中心试验室

1座原料检验中心

1座冶炼化验中心

1座成品检验中心

1座中心试验室

16

办

公

生

活

公司办公大楼

食堂浴室

管控调度信息中心

公司办公大楼

食堂浴室

管控调度信息中心



序

号
工序 环评及批复工程内容 实际工程建设内容 备注

17 储

罐

2座 1200m3粗苯储罐、4座
1500 m3焦油贮槽、2座 300
m3洗油贮槽、2座 700 m3氢

氧化钠贮槽（焦化）

2座 200m3氢气罐（冷轧）

2座 650m3氮气罐（冷轧）

4座 300m3废酸储罐（酸再生

机组）

2座 300m3漂洗水储罐（酸再

生机组）

4座 300 m3再生酸储罐（酸

再生机组）

1座 300m3新酸储罐（酸再生

机组）

2座 300m3净化酸储罐（脱硅

机组）

2座 1200m3粗苯储罐、4座
1500 m3焦油贮槽、2座 300 m3

洗油贮槽、2座 700 m3氢氧化

钠贮槽（焦化）

2座 200m3氢气罐（冷轧）

2座 650m3氮气罐（冷轧）

4座 300m3废酸储罐（酸再生

机组）

2座 300m3漂洗水储罐（酸再

生机组）

4座 300 m3再生酸储罐（酸再

生机组）

1座 300m3新酸储罐（酸再生

机组）

2座 300m3净化酸储罐（脱硅

机组）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先后开展过2次环评。2008年11月18日，原环境保护部以

《关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防城港钢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环审〔2008〕438号文）批复了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防城港钢铁

基地项目自环审〔2008〕438号文批复后，于2012年5月28日开工后陆

续建设，截至2018年10月，主要建成内容包括陆域形成及护岸、场地

“三通一平”、全部码头岸线、部分专用泊位（20万t级矿石进口泊

位1个、5万t级废钢进口泊位1个、1万t级件杂货泊位2个）、道路排水

系统和护厂河、指挥部大楼工程、1条2030mm冷轧生产线及配套公辅

工程。

之后，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本项目的生产工艺装备进行

变更，项目的建设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动，因此重新编制报批了环评，

并于2018年11月22日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广西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桂环

审〔2018〕229号文）。项目主要生产装置调整后，建设原预留的球

团生产线、原预留的4个码头泊位，项目总产能不变。



（三）环保投资情况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实际环保投资约65亿元，主要用于新建生产

设施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的治理。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详见表1。

二、工程变动情况

依据《关于印发纸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的《钢铁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相关规定，从本项目的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

措施等方面对重大变动进行识别。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其批复相比，规模、建设地点、生

产工艺等基本保持一致，环保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优化调整，

总体上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 原料场

原料场车辆、地坪冲洗废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与环评要

求相比，无变化。

(2) 烧结和球团

烧结和球团车辆、地坪冲洗废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与环

评要求相比，无变化。

(3) 焦化

焦化酚氰废水设置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循环使用不外排。与环

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处理能力由环评中的300m3/h变

为260m3/h，目前废水实际产生量约160m3/h，能够满足处理需求；外

排去向由环评中的“部分在厂内回用，部分送企沙工业园区集中污水



处理厂处理”改为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同时保留间接外排口。

(4) 高炉

高炉冲渣废水和铸铁机直接冷却废水沉淀、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

排；事故干渣坑冷却废水回收至冲渣系统循环使用不外排。

(5) 炼钢

炼钢RH浊环水和连铸浊环水经沉淀、冷却、除油后大部分回用，

少部分送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再回用，不外排。

(6) 棒线

棒线建设有普棒浊环水系统、高棒浊环水系统、高线浊环水系统，

分别对其直接冷却废水进行沉淀、除油、过滤、冷却处理，处理后大

部分回用，少部分送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再回用，不外排。

(7) 热轧

热轧建设有浊环水系统和层流冷却水系统，废水经处理后大部分

回用，少部分送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再回用，不外排。与环评

要求相比，环评中浊环水系统中的化学除油器实际由稀土磁盘替代，

其余无变化。

(8) 冷轧

冷轧建设有冷轧废水处理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无变化。

(9) 固废处理设施

矿渣微粉和钢渣处理生产线分别建设有沥水收集系统，经沉淀后

全部回用不外排。与环评要求相比，无变化。

(10) 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

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的处理能力由环评中的2500m3/h变为

2083m3/h，目前废水实际产生量约1250m3/h，能够满足处理需求；外

排水去向由环评的“大部分回用生产，少部分外排至企沙工业园区集

中污水处理厂”变为全部回用不外排。



(11) 全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全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外排去向由环评中的“大部分经生产废水

处理站再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其余经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变为

厂前区生活污水化粪池处理后外排园区污水处理厂，其余厂区生活污

水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12) 初期雨水收集

项目建设有原料场初期雨水收集池2座、焦化初期雨水收集池1

座、冷轧初期雨水收集池1座。原料场2座初期雨水收集池容积分别为

5700m3和4750m3，雨排水沟可收集9500m3初期雨水（环评要求为2座

7500m3初期雨水收集池）；焦化厂区煤气净化区域内建设有1座

1148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和1座2218m3的消防事故水收集池，两池可

以互为备用，酚氰废水处理站还建设有2座3528m3的事故缓冲水池，

初期雨水收集池与事故池总容积为10422m3（环评要求为初期雨水收

集池（兼做消防事故水池）总容积为4000m3）；冷轧厂区域设置1座

4500m3的初期雨水收集（环评要求为4500m3）。因此本项目初期雨

水收集能够满足环评要求。

(13) 事故池设置

项目建设有焦化酚氰废水处理站事故池2座，每座容积3528m3。

与环评要求的1座3500m3相比，焦化酚氰废水处理站事故池容积有所

增大。

（二）废气

(1) 原料场

原料场建设了4套除尘系统、干雾抑尘系统和1座1号封闭煤棚。

(2) 烧结

烧结建设了烧结机头烟气脱硫脱硝净化系统以及机尾除尘、配料

除尘、成品除尘、燃料破碎除尘、混料除尘等除尘系统。与环评要求



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

(3) 球团

球团建设了焙烧脱硫脱硝净化系统以及造球和铺底料除尘、机尾

除尘、预配料和成品除尘、辊压配料除尘、炉罩除尘等除尘系统。与

环评要求相比，焙烧烟气脱硝工艺由SNCR变更为SCR；新增了造球

和铺底料除尘、机尾除尘；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

高度有所变化。

(4) 焦化

焦化建设了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净化系统以及备煤筛分粉碎室除

尘、配煤塔除尘、装煤除尘、出焦除尘、推焦机侧除尘、干熄焦除尘、

筛运焦除尘、转运站除尘等除尘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

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部分除尘系统的设置有

合并和分开；干熄焦放散管及其循环气体统一纳入了焦炉烟气净化系

统进行脱硫处理；排气洗净塔尾气、油库工段尾气由环评的微晶吸附

净化变更为送煤气负压系统，不外排；焦炉无组织控制措施中的桥管

承插口由环评的水封改为石棉绳、精矿粉、高温粘结剂填充密封。

(5) 高炉

高炉建设了矿槽除尘、焦槽除尘、出铁场除尘、炉顶除尘、原煤

储运除尘、煤粉制备除尘、供料批次转运站除尘、落地焦烧除尘、铸

铁机除尘等除尘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系统

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部分除尘系统的设置有合并和分开；新

增了落地焦烧除尘。

(6) 炼钢

炼钢建设了铁水预处理除尘、一次除尘、二次除尘、三次除尘、

地下料仓及转运站除尘、精炼除尘等除尘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由

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部分除尘系统



的设置有合并和分开。

(7) 石灰

石灰建设了石灰窑除尘、破碎料棚除尘、筛分除尘、转运站除尘、

成品缓冲仓除尘等除尘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

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新增了破碎料棚除尘、筛分除尘、

转运站除尘。

(8) 棒线

棒线加热炉燃用清洁煤气。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

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

(9) 热轧

热轧加热炉燃用清洁煤气，建设了精轧除尘、平整除尘。

(10) 冷轧

冷轧建设了酸洗段、漂洗段废气净化，冷轧酸洗机组轧机油雾净

化，冷轧酸洗机组拉矫、焊接除尘，连退机组清洗段碱雾净化，连退

机组湿平整油雾净化等废气净化系统。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

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排气筒高度有所变化。

(11) 固废处理设施

矿渣微粉和钢渣处理生产线分别建设了相应的除尘系统。与环评

要求相比，由于设计优化调整原因系统风量和设置有所变化。

（三）噪声

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各噪声源分别采取消声、隔声、基

础减振等措施，减轻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防城港钢铁基地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各厂除尘灰、焦油渣、

水处理污泥、微晶材料、水渣、瓦斯灰、钢渣、切头切尾切边、废油、

废耐火材料、氧化铁粉、锌渣、废催化剂、废油桶、废油漆桶等，项



目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利用、处置。

防城港钢铁基地已建设全厂固废综合利用设施生产线6条，包括：

矿渣微粉深加工生产线2条、转炉钢渣处理生产线1条、金材生产线1

条、高炉除尘灰处理生产线1条，除尘灰均质化处理线1条。

危险废物暂存方面，按照环评要求设置了集中危废暂存间2处，

全厂各单元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有临时危险废物暂存点。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方面，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相应的除尘灰库、

钢渣库、高炉水渣堆场、水渣池等一般工业固废贮存设施，基本符合

相应的要求。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项目制定了《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综合

应急预案报告》、《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

急资源调查报告》，以及各厂部级应急预案、环境污染因子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预案等专项预案，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

450602-2021-009-H）。

(2) 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在装煤、出焦、推焦机侧、焦炉烟囱、干熄焦、烧结机机头、

烧结机机尾、球团焙烧、球团炉罩除尘、球团机尾除尘、球团预配料

和成品除尘、球团辊压配料除尘、球团造球和铺底料除尘、高炉出铁

场除尘系统、高炉矿槽、炼铁热风炉烟囱、炼钢二次烟气、炼钢一次

烟气、炼钢三次烟气、动力发电燃气锅炉、熔剂石灰窑、铁水预处理、

精炼除尘、地下料仓除尘等处分别设置烟气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共计

46套，满足环评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

工业》（HJ 878－2017）的要求。

项目在酚氰废水处理站出水口、2030mm冷轧废水处理站出水口



设置了废水自动监测系统2套，与环评要求相比，由于生产废水全部

回用不外排，故不再设置全厂生产废水处理站自动监测系统。

(3) 其他

项目对各废气排气筒设置了永久性、安全的监测孔、采样/测试

平台以及环保标志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焦化废水经处理后各污染物最大日均浓度均

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中表2的

标准限值要求；其它工序生产废水执行《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456－2012）及其修改单中表2间接排放标准；生活污水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三级标准。

（二）废气

根据验收监测期间各单元有组织污染物监测结果和无组织监测

结果，项目废气各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浓度、无组织排放浓度等均满足

相应排放标准的限值要求。

（三）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防城港钢铁基地C1－C16厂界昼、夜间噪声值均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

准限值要求。

（四）污染物排放总量

防城港钢铁基地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提出的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环境空气

萝麻、市环境监测站、滨海浴场、大龙村、企沙镇、邓屋、拉鸡

村、光坡镇、防城港商会大厦、防城区政府各环境空气监测点 PM10、



PM2.5、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苯并[a]芘、氟

化物的 1小时平均、8 小时平均和 24小时平均浓度均满足《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其修改单二级标准限制要求。

非甲烷总烃在监测时段内 1 小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0.22mg/m³～

0.67mg/m³，占标率 11%～34%，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非甲烷总烃》

（DB 13/1577－2012）标准限值要求。

环评阶段铅日均值执行《大气中铅及其无机化合物的卫生标准》

（GB 7355－87）中的日平均最高容许浓度，该标准现已失效；验收

期间铅 24小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0.07μg/m³～0.066μg/m³，与评价期间

24小时平均浓度范围 0.0045μg/m³～0.03μg/m³，量级相当。

环评监测期间各监测点氨、硫化氢、苯、氯化氢、酚类化合物、

执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 36－79）中居住区大气污染物

最高容许浓度标准，现标准已被《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

－2010）替代，无相关标准限值。验收监测期间苯、氯化氢、氰化氢

1小时平均浓度未检出；氨 1小时平均浓度范围与环评监测期间浓度

水平相当，满足环评相关限值要求。

（二）地下水

验收监测期间，总硬度（以 CaCO₃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

氯化物、铁、锰、耗氧量（CODMn法，以 O₂计）、总大肠菌群、氟

化物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最大占标率分别为 21.87、24.6、13.72、

66、247.67、118、1.6、800和 1.19；超标率分别为 50%、50%、50%、

50%、68.75%、81.25%、9.375%、87.5%和 3.125%。其余监测项目的

监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限值要求。

验收监测的 8 个地下水监测点与环评时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位相

同。结果表明钢铁工业主要特征污染物挥发酚、氰化物等因子均为未



检出，石油类浓度水平与环评时相当。从对比结果可看出，总硬度（以

CaCO₃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耗氧量（CODMn

法，以 O₂计）、总大肠菌群、氟化物等因子超标原因主要是区域地

下水本底已超标；其次是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较深的地桩施工

对厂区内地下水的流向或地下水间的贯通等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从而

影响一些监测因子的结果。总体来看，本次监测的地下水水质和环评

时地下水水质基本处于同一质量水平。

（三）环境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防城港钢铁基地 4个声环境保护目标 C17－C20

环境噪声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表 1环境噪声限值 2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土壤

项目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表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

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筛选值中第二类用地的标准要求。

（五）海洋

海水水质：1#、2#、4#海水水质监测站位的 pH、DO、悬浮物、

硫化物、挥发酚、As、Hg、Cu、Zn、Cd、Pb、Ni、氰化物、六价铬、

石油类、COD等浓度均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第

三类；其他海水水质监测站位的 pH、DO、悬浮物、硫化物、挥发酚、

As、Hg、Cu、Zn、Cd、Pb、Ni、氰化物、六价铬、石油类、COD

等浓度均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第四类标准要求，

与环评监测期间，周边海水水质也均能满足《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

－1997）相应水质要求，评价区域海水质量无较大变化。

沉积物：沉积物样品中石油类、硫化物、汞、铬、铜、铅、锌、

砷、镉、有机碳均满足《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二类



标准。

海洋生物：海域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和丰度与环评监测期间水平

相当，均属较高水平，本海区潮间带生态保持环境较好状态。验收监

测期间采集的动物样品总汞、铅、锌含量均满足到《全国海岸带和海

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规定的第二类标准值，镉存在 1#站中一

个样品超标，占标率 110%，超标率仅 16.67%；1#，2#站生物样品石

油烃不满足《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监测技术规程》，环评调查期

间也存在石油类超标的情况，为历史超标情况。

渔业资源：验收期间泳游生物、鱼卵仔鱼渔获种类、渔获率低于

环评调查期间的可能原因是验收调查处于冬季，水温过低不利于鱼类

的生长，环评调查处于秋季，水温有利于鱼类的生长，属鱼类繁殖高

峰期。

六、验收结论

除原料场部分料棚建设由于地基沉降等原因有所滞后外，防城港

钢铁基地项目（钢铁厂部分）基本落实了项目环评及其批复中对废气、

废水、噪声治理设施、固体废物贮存利用设施、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地下水污染防治设施、在线监测设施等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的要求。且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废气、废水、厂界噪声均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

项目投产后未改变区域环境空气、地下水、土壤、声环境、近岸海域

等环境质量，项目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接受。

综上，本项目已建设的各项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 建议后续完善近岸海域的环境质量监测；

(2) 按照钢铁行业验收技术规范，补充完善验收材料。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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